
采购需求

名称 包号 金额 数量

大米、面

粉、食用油
第三包 119.641 万元

大米：2650 袋、面粉:41.63

袋、食用油：1256 桶



大米

大米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

（1）产品规格：每袋大米净重为 25Kg。

（2）执行标准：供应优质一级粳米。按原料稻谷类型。

（3）质量指标

优质大米

品种 优质粳米

（3.1） 等级 一级

（3.2）碎

米

总量/% ≤ 5.0

其中：小碎米含量/% ≤ 0.1

（3.3） 加工细度 精碾

（3.4） 垩白度/% ≤ 2.0

（3.5） 品尝评分值/分 ≥ 90

（3.6） 直链淀粉含量/% 13.0～20.0

（3.7） 水分含量/% ≤ 15.5

（3.8） 不完善粒含量/% ≤ 3.0

（3.9）杂质限

量

总量/% ≤ 0.25

其中：无机杂质含量/% ≤ 0.02

（3.10）黄粒米含量/% ≤ 0.5

（3.11）互混率/% ≤ 5.0

（3.12） 色泽、气味 正常



（4）卫生要求。按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规定执行。植

物检疫按有关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净含量应符合《定量包装商

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。

（5）检验方法。平均长度检验：随机取完整米粒 10粒，平放于

黑色背景的平板上，按照头对头、尾对尾、不重叠、不留隙的方式，

紧靠直尺排成一行，读出长度。双试验误差不应超过 0.5mm，求其平

均值再除以 10 即为大米的平均长度。碎米含量检验：按 GB/T 5503

规定的方法执行，在称量碎米、大碎米前将混入其中的长度不小于完

整米粒平均长度四分之三的米粒拣出。加工精度检验：按 GB/T 5502

规定的方法执行，加工精度标准样品应执行当年颁布的 LS/T 15121、

LS/T 15122 或 LS/T 15123。杂质、不完善粒含量检验：按 GB/T 5494

规定的方法执行。垩白度检验：按 GB/T 1354-2018 附录 A 规定的方

法执行。水分含量检验：按 GB 5009.3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黄粒米含量

检验：按 GB/T 5496 或 GB/T 35881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互混率检验：

按 GB/T 5493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色泽、气味检验：按 GB/T 5492 规定

的方法执行。品尝评分值检验：按 GB/T 15682 规定的方法执行，应

使用参照样品 LS/T 1534 和 LS/T 1535。直链淀粉含量检验：按 GB/T

15683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净含量检验：按 JJF 1070 规定执行。镉（以

Cd计）检验：指标为≤0.2mg/kg，按 GB 5009.15 的规定方法执行。

其中碎米（总量及其中小碎米含量）、加工精度、垩白度和品尝分值为定

等指标。



（6）包装和标签。包装应符合 GB/T 17109 的规定和食品安全要

求。若采用包装袋，则包装袋应坚固结实，封口或者缝口应严密。包

装大米的标签标识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，产品名称应

按 GB/T 1354-2018 规定的名称和等级标注。外包装物包装储运标识

应符合 GB/T 191 的要求。标注的净含量应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

下的质量。优质大米建议标注最佳食用期（品尝评分值为产品最佳食

用期内数值）。

（7）储存和运输。袋装产品应储存在清洁、干燥、防雨、防潮、

防虫、防鼠、无异味的合格仓库内，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或水分较高

的物质混存。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送大米产

品，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止雨淋和被污染。在满足上述包装、运输和

储存的条件下，保质期不应低于 3 个月。



面粉

（1）产品规格：每袋面粉净重为 25Kg。

（2）执行标准：供应特制一等的小麦粉。

（3）质量标准

小麦粉等级指标及其他

序号 等级
加工

精度

灰

分，%

（以

干物

计）

粗细度%

面筋

质，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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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重

计）

含

砂

量

%

磁性

金属
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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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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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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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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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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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实

物 标

准 样

品 对

照 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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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麸

星

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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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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≤

0.0

2

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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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≤

14.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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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
3.2 特制一等的加工精度，以国家制订的标准样品为准。

3.3 粗细度中的筛上剩余物，用感量 1/10 天平称量不出数的，视为全部通过。

3.4 气味、口味：一批小麦粉固有的综合气味和口味

3.5 卫生标准和动植物检疫项目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4）检验方法。小麦粉样品的扦取和各项指标的检验，按照 GB 5490～



5539-85《粮食、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》执行。过氧化苯甲酰检验，

指标为“不得检出”，按 GB/T 22325 的规定方法执行。

（5）包装、运输和储存。小麦粉的包装、运输和储存，必须符合保

质、保量、运输安全和分等储存的要求，严防污染。



食用油

（1）产品规格：每桶食用油净重为 10L。

（2）执行标准：供应食用植物油（以食用植物油料或植物原油为原

料制成的食用油脂）和食用植物调和油（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食用植

物油调配制成的食用油脂）。

（3）感官要求

序号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

3.1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。 取适量试样置于 50ml 烧

杯，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。

将试样倒入150ml烧杯中，

水浴加热至 50℃，用玻璃

棒迅速搅拌，嗅其气味，

用温开水漱口后，品其滋

味。

3.2
滋味、气

味

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

气味，无焦臭、酸败及其他

异味。

3.3 状态
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，无

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。

（4）理化指标

序号 项目
食用植物油

（包括调和油）
检验方法

4.1 酸价（KOH）/（mg/g）

米糠油、棕榈（仁）油、玉米油、橄

榄油、棉籽油、椰子油等其他 ≤

3
GB

5009.229

4.2 过氧化值/（g/100g） ≤
0.25

GB

5009.227



4.3 极性组分/% ≤
-

GB

5009.202

4.4 溶剂残留量
a
/（mg/kg） ≤

20
GB

5009.262

4.5 游离棉酚/（mg/kg）棉籽油 ≤ 200
GB

5009.148

4.6 注：划有“-”者不做检测。

4.7
a
压榨油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（检出值小于 10mg/kg 时，视为未检

出）。

（5）污染物、真菌毒素和农药残留限量。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

2762 的规定，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。农药残留限量

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。苯并（a）芘检验，指标为≤10μg/kg，按

GB 5009.27的规定方法执行。黄曲霉毒素B1检验，指标为≤10μg/kg，

按 GB 5009.22 的规定方法执行。

（6）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

GB 2760 的规定。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 的规定。

（6）单一品种的食用植物油中不应掺有其他油脂。食用植物调

和油产品应以“食用植物调和油”命名。食用植物调和油的标签标识

应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例。食用植物调和油的标签标识可以注明

产品中大于 2%脂肪酸组成的名称和含量（占总脂肪酸的质量分数），

格式和要求按 GB 2716-2018 附录 A操作。



2025 年临洮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

大宗食材招标配送分片表（片 1）

序号 学区 人数

1 马家窑初级中学 2355

2 临洮三中 486

3 临洮四中 728

4 八里铺学区 1725

5 新添学区 2194

6 辛店学区 2190

7 太石学区 927

8 中铺学区 775

9 红旗学区 338

10 站滩学区 499

11 连儿湾学区 685

12 漫洼学区 453

13 上营学区 726

14 峡口学区 657

合计 14738


